[bookmark: _Hlk83833928][bookmark: _Hlk40637794]花蓮縣休閒娛樂服務業營業場所
（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酒店/廊、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特種咖啡茶室、夜店、舞場、三溫暖）
防疫復業申請表及切結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商業或公司登記名稱
	

	營業場所地址
	花蓮縣     市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話
	
	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場所類別
	□歌廳 □舞廳 □夜總會 □俱樂部 □酒家 □酒吧 □酒店/廊
□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 □特種咖啡茶室 □夜店 □舞廳 □三溫暖

	應備證件
	□公司或商號負責人最新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最新商業登記抄本或公司變更登記表，業者亦得自經濟部網站:
  https://findbiz.nat.gov.tw/商工登記公示資料下載列印。
□從業人員清冊(需完成接種1劑疫苗滿14天，且從業人員首次服務前(申請復業前)應提供3日內抗原快篩或PCR檢驗陰性證明文件)。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單影本(請依花蓮縣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規範投保)。
□營業場所防疫照片(需包含張貼經濟部110年11月2日經商字第11002435000號公告「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酒店(廊)、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及其他類場所(特種咖啡茶室、夜店、舞場、三溫暖)場所防疫管理措施指引」措施公告於營業場所明顯處、營業場所外觀、出入口、實聯制、體溫計、酒精、容留人數(含外場及內場(包廂))上限等照片)。
以上文件若為影本，請業者確認無誤後，於影本文件加蓋公司或商號登記之大小章。

	查檢項目
	自主查檢內容
	查檢結果

	1
	營業場所落實實聯制，未實聯制者禁止進入，透過現場營業坪數控管人流，1人2.25平方公尺為主要原則(達容留人數時限制進入)，並落實營業場所社交安全距離。(容留人數上限，請張貼公告於營業場所門口外、外場及內場(包廂門口)明顯處，並自行拍照檢附)。
	□是	□否

	2
	業者應落實顧客衛生防護措施(除飲食等例外情形外，全程配戴口罩、入口處量體溫、提供噴酒精或乾洗手液)；加強營業場所通風換氣，保持良好通風。
	□是	□否

	3
	從業人員均至少完成接種1劑疫苗滿14天，申請復業時應提供3日內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或PCR檢驗陰性證明。
(以上文件請業者依經濟部公告附表2製作清冊，申請時一併檢附)。
	□是	□否

	4
	從業人員每日量體溫及監測健康狀況，並確實記錄執行情形。
	□是	□否

	5
	依各行業指引，定時執行營業環境與機台之清潔及消毒(每日至少2次環境/物品清消)。另其他公共空間(如洗手間等)加強清消，並確實記錄執行情形。
	□是	□否

	6
	業者平時應加強日常管理，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有COVID-19確診病例為該場所從業人員或曾至該場所消費者，應配合疫情調查及防疫作為。
	□是	□否

	7
	營業場所無陪侍服務行為，並應遵循相關防疫指引(或規範)。
	□是	□否

	8
	1、未完整接種2劑疫苗之從業人員，須每週1次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或PCR檢驗。並確實記錄執行情形。
2、顧客進場應提供至少接種1劑疫苗證明且滿14天。並確實記錄執行情形。
3、以上資料彙整成冊後，留存店內提供本縣衛生局抽查。
	□是	□否

	9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單影本(請依本縣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相關規範投保，並懸掛於營業場所明顯處)。
	□是	□否

	具結人資料：
負責人：　　　　　　　　　　　  　 （簽名）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負責人聯絡電話：
負責人戶籍地址：                                          
本人及營業場所願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花蓮縣政府公告之最新相關防疫規定（範）始得營業。本人依本次復業所提相關申請資料填報內容均屬實，倘有虛偽、不實、造假等情形，願承擔刑法、傳染病防治法及相關法令責任。
	公司或商號印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營業人印章


備註：
一、營業場所亦不得違反經濟部110年11月2日經商字第11002435000號公告「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酒店(廊)、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及其他類場所(特種咖啡茶室、夜店、舞場、三溫暖)場所防疫管理措施指引」、花蓮縣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及花蓮縣政府公告相關防疫措施等相關規定，違反者依相關法律規範裁處。
[bookmark: _GoBack]二、本表防疫檢核項目，依中央機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經濟部）最新公告防疫指引內容調整。



花蓮縣休閒娛樂營業場所防疫復業
營業場所從業人員名冊及接種疫苗或快篩情形
(至少完成接種1劑疫苗滿14天，且從業人員首次服務前應提供3日內抗原快篩)
· 設立登記名稱：
· 營業場所市招(招牌)名稱：
	
序號
	
人員姓名
	接種疫苗情形
	未完整接種 2 劑疫苗者
	服務前3日內抗原快篩

	
	
	第 1 劑日期
	第 2 劑日期
	快篩/PCR 日期
	檢測結果
	快篩/PCR 日期
	檢測結果

	1
	如：甄美麗
	110.07.01
	110.09.15
	110.11.1
	陰性
	110.11.1
	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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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不足者，請自行新增調整。
※請如實填寫，本表所提相關申請資料填報內容皆屬實，倘有虛偽、不實、造假等情形，願承擔刑法、傳染病防治法及相關法令責任。
●公司或商號用印：                                 ●代表人或負責人或營業人用印：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bookmark: 副本]
